
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

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核查意见 

 

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兴证券”）接受委托，担任深圳市英

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英唐智控”、“公司”）重大资产重组事

项 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”）的独立财务顾问。  

东兴证券依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

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：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》 

等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，本着诚实 

信用、勤勉尽责的态度，经过审慎核查，对英唐智控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

出具核查意见。  

一、停牌期间进展信息披露的情况 

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英唐智控”）于

2018 年 5 月 28 日披露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48），

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5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13:00 开始

停牌。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1 日、6 月 8 日、6 月 15 日、6 月 22 日披露了《关

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51、2018-053、2018-055、2018-057）。

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 2018-058），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6 月 2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。2018 年 7 月

3 日、7 月 10 日、7 月 17 日、7 月 24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

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60、2018-061、2018-068、2018-071）。 

为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工作，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继续延期复牌的议案》。

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继续停牌。2018 年 7 月 28 日公司披露

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73），预计继续



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。2018 年 8 月 3 日、8 月 10 日、8 月 17 日公司分别披露

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82、2018-084、2018-096）。 

停牌期间，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每五个交易日发

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。 

二、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

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，公司积极与交易对方就本次收购事项进 

行了沟通和协商。同时，公司与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，就标的 

公司的主营业务、经营战略与公司的发展战略协同效应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 

论。 

受近期市场大幅波动影响，并购标的对以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

方式收购未能与上市公司达成一致意见。经过上市公司审慎研究，采用现金方式

收购有助于提升收购效率，有助于上市公司尽快实现产业布局。秉着对市场和广

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上市公司将继续沿着既定的产业布局策略收购被动电子元

器件领域优质公司，同时将收购资产的方式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调整

为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以现金方式进行收购。  

三、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重大事项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正常经营，公司拟继续推进

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以现金方式收购。 

四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东兴证券认为：英唐智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间根据相关 

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所披露的重组进展信息真实，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

的原因合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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